临财购罚决[2019]2号

抚州市临川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经检查，你单位代理的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高淸腹腔镜系统、肺功能测试系统、无创呼吸机采购项目》（招标编号：FZHX-2018-G099）招标文件中存在以下问题：
招标文件第三项评分标准中技术分第二项第2小项内容：“所投肺功能测试系统具有中国人预计值系统,预计值系统对用户开放,用户可输入本地区的预计值系统的得5 分，其它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技术参数确认函原件并加盖区域总代理公章或投标人公章作为佐证依据，未提供不得分。）”，此评分项具有倾向性，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责令你单位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整改报告报送本机关，并对你单位给予警告。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7月10日
抄送：抚州市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
临川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7月10日印发
